
彰化縣芳苑鄉漢寶國小辦理 112學年度課後照顧服務調查表 

一、辦理依據： 

105年 12月 16日府教特字第 1050438676號函修訂「彰化縣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要點」辦理 

二、辦理方式：  

1. 自由參加。 

2. 編班方式：以年級為單位編班〔如年級人數不足 15人，則依年段(低、中、高)開班。〕 

3. 人數：每班以 15人為原則，最多不超過 25人。 

4. 開班班數：是否開班？需等待調查完參加人數後才能確定，之後會另行通知家長。 

5. 辦理期程：112年 9月 4日(一)～113年 6月 21日(五) 

6. 辦理時段：課內低年級、中年級、高年級班(12:40-16:00)；課後混合班(16:10-17:30) 

7. 師資：校內教師或外聘教師 

8. 辦理場所：班級教室、圖書室 

9. 課後照顧內容：家庭作業指導、體能活動、閱讀活動 

10. 上課時間及收費（視實際參加人數計算，人數多，則個人平均收費較低） 

11. 【重要通知：本學期開始，課後照顧收費，不再因學生個别因素，如補習、請假或只能上部分天數而減少收

費，改為「每位報名參加學生都全額收費」，請家長們留意，謝謝您!】 

年級 
【112學年度上學期課後照顧服務時間及收費（概估）】 個人收費（元）（概估） 

15人 20人 25人 

課 

 

內 

低年級 星期一、三、四、五 下午 12：40～16：00，共 72天 7130 5349 4279 

中年級 星期三、四 下午 12：40～16：00，共 38天 3764 2823 2258 

高年級 星期三 下午 12：40～16：00，共 19天 1882 1411 1129 

課

後 
混合班 星期一、二、四、五 下午 16：00～17：30，共 72天 

★學校會依家庭狀況
及需求優先考量 

12.  收費方式：低年級/分二次收費(學期初及學期中)；中高年級/一次收費(學期初) 

13. 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優先並免費參加本服務；情況特殊學生，由學校專案核准者，得減免收費 

14. 若有疑問，請向學校教導處洽詢，電話：04-8991062#11 陳育珍老師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（請沿此線剪下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漢寶國小辦理 112學年度課後照顧服務調查表回條（請於 8/30 開學日交給級任導師） 

（    ）年（    ）班  學生姓名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□參加【課內時間(12:40-16:00)課後照顧】 

□參加【課後時間(16:10-17:30)課後照顧】 

□不參加課後照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聯絡電話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（不參加者免填） 

手    機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（不參加者免填） 

參加總人數    


